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

  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碩士班修課同意書

	當學期課號
	修課班級
	授課教授
	科目名稱
	備註

	
	
	
	
	□本系 □外系

□外校：

	
	
	
	
	□本系 □外系

□外校：

	
	
	
	
	□本系 □外系

□外校：

	
	
	
	
	□本系 □外系

□外校：

	
	
	
	
	□本系 □外系

□外校：


※注意事項：

1. 必修及選修課程皆須填入於修課同意書。
2. 必須在書報討論課程中口頭報告發表一次。

3. 自96學年度起本系允許選修非本系課程9學分作為畢業學分。

4. 自96學年度起碩士生修課需經指導老師同意（若不承認畢業學分，由學生自行負責）。

5. 修課同意書請於加退選截止前繳交至班代。

指導教授：               填表人及學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